
 

               

附件 1 

《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公平待客約章》 

 

《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公平待客約章》（《約章》）參考了本地與海外良好的銀

行經營手法及二十國集團的《保障金融消費者的高層次原則》，是本港銀行

支持及落實公平待客原則的承諾。《約章》旨在補充而非改變現行法規或銀

行與客戶之間現行的章則及條款。 

 

原則 

 

私人財富管理公會的會員同意支持及落實以下原則： 

 

1. 產品及客戶服務應根據客戶的需要而設計。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向客戶

提供產品或服務前，應先評估客戶的財政能力及需要。在提供意見或

銷售金融產品時，應就客戶本身的財務及背景狀況和有關金融產品或

客戶服務的複雜性作出充分考慮，並顧及客戶的利益。 

 



 

               

2.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列明和清楚解釋產品的主要特點、涉及的風險和

條款，包括任何向客戶收取的費用、佣金或收費。在銷售前後和銷售

過程中都應該向客戶提供適當的資料。 

 

3. 所有向客戶提供的推廣資料和訊息都應該準確無誤和容易明白，並避

免作出或運用含有誤導成分的陳述或促銷手法。 

 

4.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向客戶提供合理渠道，以便他們作出申索、提出

投訴、尋求補償，並且不應對客戶轉換其他私人財富管理機構設下不

合理的阻礙。 

 

5. 鑑於消費者亦有其本身的責任，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聯同政府、監管

機構及其他有關各方推動金融教育，以促進公眾的金融知識。 

 

落實上述原則的實例如下。 

 

  



 

               

落實《私人財富管理行業的公平待客約章》原則的實例 

 

 

第 1項原則： 

 

產品及客戶服務應根據客戶的需要而設計。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向客戶提供產

品或服務前，應先評估客戶的財政能力及需要。在提供意見或銷售金融產品

時，應就客戶本身的財務及背景狀況和有關金融產品或客戶服務的複雜性作

出充分考慮，並顧及客戶的利益。 

 

實例：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根據其客戶的需要，而不是只為了爭取最高利潤而

設計產品及客戶服務。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向客戶提供貸款時，貸款額不應超出客戶的承擔能

力。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備有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客戶明白投資的性質與風險，

並確保對該客戶作出的建議或招攬行為在所有情況下均屬合理適當。尤

其是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在向客戶提供有關衍生產品或任何槓桿式交易的

服務時，應確保客戶擁有足夠淨資產來承受風險及潛在虧損。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備有政策及程序以協助識別及處理在其日常業務過

程中與客戶之間衍生的任何利益衝突，包括就機構自家發行的投資產品，

向客戶作出建議或招攬的政策及程序。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盡量避免利

益衝突，而當無法避免時，應確保其客戶得到公平的對待。例如，薪酬

政策的設計應確保並非單純以銷售人員在營業額方面的表現來計算其花

紅，而是以某種方式鼓勵他們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從而減低發生利益

衝突及提供偏頗意見的機會，和防止不當銷售手法、過度冒險或其他不

負責任的做法。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盡力向職員提供培訓，並培育具備高道德水平及專業

水準的人才。 

 

 

第 2項原則：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列明和清楚解釋產品的主要特點、涉及的風險和條款，

包括任何向客戶收取的費用、佣金或收費。在銷售前後和銷售過程中都應該

向客戶提供適當的資料。 

 

實例：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備有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執行客戶盡職審查，以及

參與國際間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工作時，提高透明度、合理

性及效率。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向有意購買某項服務或產品的客戶清楚解釋有關服

務或產品的主要特點，包括利率、費用及收費。以定期存款為例，如容

許客戶未到期前提取存款，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清楚說明涉及的費用及

收費。以貸款為例，私人財富管理機構與客戶訂立合約前應清楚說明如

客戶逾期還款或提前還款須付的利率及任何費用或收費。私人財富管理

機構應在更改其服務或產品所收取的利率、費用及收費前給予客戶合理

期限的通知，並在通知內清楚列明相關的更改。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在銷售過程中向客戶充分披露產品特點及風險，以

便客戶於投資產品前了解相關風險及費用。 

 

 

第 3項原則： 

 

所有向客戶提供的推廣資料和訊息都應該準確無誤和容易明白，並避免作出

或運用含有誤導成分的陳述或促銷手法。 

 

實例：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在推廣資料中作出持平及充分的披露，並且不應運

用誤導或其他不公平的銷售手法。 

 

 如優惠有附帶條件，該等條件應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於推廣資料

內清楚列明。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在介紹優惠及回報的同時，應列明產品

的相關風險。 

 

 



 

               

第 4項原則：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向客戶提供合理渠道，以便他們作出申索、提出投訴、

尋求補償，並且不應對客戶轉換其他私人財富管理機構設下不合理的阻礙。 

 

實例：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就投訴程序向客戶提供清晰易明的資料。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備有程序確保對客戶投訴展開全面及迅速的調查，

並使投訴獲得完滿解決。 

 

 如客戶決定將戶口轉至另一間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原來」的私人財富管

理機構應為客戶提供協助，例如向客戶提供設在有關戶口的常行指示、

直接付款授權及自動記帳的清單。此舉有助客戶作出適當安排，以避免

逾期或遺漏付款、交易遭拒及被收取罰款或手續費等。 

 

 

第 5項原則： 



 

               

 

鑑於消費者亦有其本身的責任，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聯同政府、監管機構及

其他有關各方推動金融教育，以促進公眾的金融知識。 

 

實例： 

 

 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在適當的情況下支持政府、監管機構及其他金融服

務業或公共組織的工作，協助現有及潛在客戶建立相關知識、技巧與信

心，以讓其適當了解風險、作出有根據的選擇、知道尋求協助的途徑，

以及採取有效行動來改善財務狀況。例如，有些私人財富管理機構為不

認識衍生工具的客戶提供有關方面的培訓，並且就一些具備特殊結構、

特點及風險的其他財富管理產品（如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提供培

訓。 

 

 如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刊發小冊子以教導公眾認識香港存款保障計劃，屬

香港存款保障計劃的計劃成員的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應支持及協助向其客

戶派發該等小冊子，以供客戶參考。 

 



 

               

附件 2 

全體 47 間私人財富管理成員機構支持及落實《約章》 

1. 荷蘭銀行 

2. 中國農業銀行 香港分行 

3. 澳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 

4.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5. 中銀國際有限公司 

6.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7.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8. 瑞士嘉盛銀行 

9. 瑞士寶盛銀行有限公司 

10. Bank of Montreal 

11.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12. Bank of Singapore Limited 

13.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 

14. 瑞意銀行 

15. 東方匯理財富管理 

16.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17.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 

19.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20. 法國工商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21. 花旗銀行 

22. 花旗私人客戶業務,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3.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6.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7. 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 

28. 華美銀行香港分行 

29. Edmond de Rothschild (Suisse) S.A., Hong Kong Branch 

30. 瑞士盈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1.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32. 恒生銀行 

33.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34.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35. JP 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36. LGT 皇家銀行(香港) 



 

               

37.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38.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39.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40. 瑞士百達銀行  

41. 加皇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42.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43.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44. Union Bancaire Privee, UBP SA Hong Kong Branch 

45. 瑞士銀行 

46. 瑞萬通博財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7. 永隆銀行 

 

 


